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作为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富龙”、“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要求，招商证券对东

富龙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号1837文核准，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86元，募集资金总额

172,0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4,947.18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157,052.82万元，其中超募资金113,886.1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信会师报字〔2011〕第10258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

上[2011]39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2011年2月1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2、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1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收购德惠

资产框架协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 4,90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2011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已出资人民币 4,900 万元设立上海东富龙德惠空

调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东富龙德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出资人

民币 2,000 万元投资设立上海东富龙德惠净化空调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20,000 万



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1年 11月 16日公司已将人民币 20,000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保荐机构均同意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以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计

划。 

2013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典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合计 3,000 万元投资上海典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出资 2,400 万元收

购部分股权，并单向增资 600 万元，最终持有上海典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72%

股权。公司已支付增资款及股权转让款 3,000 万元。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

同意上述事项。 

2014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购买固定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6,597,160 元购买医谷•

现代商务园（二期）房屋建筑一幢，房屋建筑面积：1970.16 平方米。公司已使

用 26,597,160 元支付房屋价款。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2014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瑞派机械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合计 4,895 万元投资上海瑞派机械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东富龙制药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其中出资 3,395 万元收购 100%股权，增资 1,500 万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公司已支付增资款 1,500 万元及股权转让款 3,395 万元合计 4,895

万元。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2014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固定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6,385,982 元购买

位于武汉九龙生物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园加速器二期的房屋建筑一幢，建筑面

积 3562.17 平方米。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 14,747,383.80 元支付房屋价款。本公

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2015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

资上海东富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更名为上海东富龙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9,900 万元增资上海东富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

更名为上海东富龙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该议案经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已支付增资款 9,900 万元。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

事项。 

2015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

资设立上海东富龙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7,000 万元设立上海东富龙医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该议案经公司 2014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支付投资款 37,000 万

元。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2015 年 5 月 25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参股投资上海诺诚电气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3,500 万元参股投资上海诺诚电气有限公司，持有 14.77%股权，公司已支

付投资款 3,500 万元。2018 年 6 月 28 日，公司与诺诚电气董事长茆顺明先生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的 437.5 万股作价 3,500 万元（每股人民币 8

元）转让给茆顺明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公司已累计转让 437.5 万股，收到股权回

购款共计人民币 3,500 万元，上述款项已返还超募资金账户。 

2016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 3,600 万元收购驭发制药 40%股权的议案》（现更名为东富龙包装技

术（上海）有限公司）。2019 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临时）会议决议，通

过《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使用金额的议案》，将原投资额 3,600 万元

调整至 3,558.96 万元，公司已支付转让款 3,558.96 万。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

构同意上述事项。 

2017 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610 万元增资上海承欢轻

工机械有限公司，增资后持有上海承欢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51%股权。公司已支付

增资款 3,610 万元。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2018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收购东富龙德惠设备1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2,250万元收

购上海东富龙德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富龙德惠设备”）15%的股

权，公司已支付款项2,250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东富龙德惠设备成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超募资金承诺投资109,953.32万元，已累计支出

106,248.42万元，调整投资金额3,541.04万元，承诺投资尚未支出的超募资金为

163.86万元。截止2021年3月31日，超募资金及收益账面余额为53,834.95万元，

其中未有投向的超募资金净额为24,005.2万元，超募资金收益为29,665.89万元。 

二、本次东富龙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情况 

（一）本次投资概况 

本次东富龙使用超募资金 37,000 万元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富龙制造，用

于投资建设生物制药系统装备产业化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东富龙制造注册资

本增加至 15,000 万元。 

（二）合作双方基本情况 

1、合作方情况 

名称：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投资”） 

法定代表人：沈国忠 

注册资本：166,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12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工业区大道 100 号 601 室 

经营范围：工业区开发、建设，招商服务，实业投资，物业管理，住房租赁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实施主体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东富龙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9 月 11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流路 399 号 

经营范围：制药装备容器制造（压力容器详见许可证），从事制药设备科技

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使用Ⅱ类射线装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东富龙制造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3、东富龙制造资产及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27,964.80 28,687.09 

净资产 23,902.13 24,690.73 

营业收入 19,847.25 7,053.06 

净利润 1,630.61 776.71 

4、本次投资对东富龙业务发展的影响 

本次东富龙使用超募资金增资东富龙制造，投资建设生物制药系统装备产业

化项目有利于公司扩大生物装备制造产能，进一步增强公司生物工程整体解决方

案能力，满足生物制药企业需求。 

4、本次交易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东富龙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投资事项。东富龙独立董事针对公司本次投资发表

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37,000万元增资东富龙制造，用于投资建设

生物制药系统装备产业化项目。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1、东富龙本次使用超募资金37,000万元对外投资的事项已经东富龙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内容

及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要求。 

2、东富龙本次使用超募资金37,000万元对外投资的事项，符合东富龙发展

规划和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扩大生物装备制造产能，进一步增强公司生物

工程整体解决方案能力，提升东富龙的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东富龙的超募资

金用于主营业务，其使用计划合理、必要。东富龙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本保荐机构同意东富龙本次使用超募资金37,000万元对外投资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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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王炳全  

 

                                 

吴宏兴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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